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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打造“爱心驿站”公益品牌
实施孤困、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的通知
各县区妇联，滨州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，市直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，各高校妇工委：

自市妇联2012年启动“爱心驿站”实施孤困儿童关爱行动以来，许多爱心集体和个人纷纷采取不同资助方式，积极参与各类救助活动，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。为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凝聚力量，扩大“爱心驿站”的实际效应，市妇联决定在全市统一打造“爱心驿站”公益品牌，实施孤困、留守儿童关爱行动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 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促进儿童发展和生存保护为宗旨，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目标，以“爱心驿站”公益品牌的打造和管理为突破口，积极协调和动员社会力量，扩展帮扶工作空间，加大持续帮扶力度，惠及更多农村孤困、留守儿童、农民工子女和城市特困家庭子女。在全市形成“帮助一个孩子，和谐一个家庭，影响一片群众，稳定一方社会”的良好氛围，为孤困、留守儿童营造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。
二、主要内容 
开展“四个行动”

1、孤困儿童救助行动（全年）

2、“留守儿童”关爱行动（7月-9月）

3、“暖冬”爱心传递行动（11月-2月）
4、“优才奖励”圆梦行动（6-9月）
做实“五大项目”

1、爱心助学项目：以“一助一”、“多助一”资金资助方式，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小学生、初中生提供生活援助，改善孤儿、单亲和特困家庭子女的学习生活条件。
2、才艺成长项目：资助有才艺天赋的孤困儿童才艺学习费用，帮助其提高才艺学习技能。
3、优才奖励项目：奖励当年考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、品学兼优的孤困儿童继续深造。

4、身心发展项目：针对孤困儿童健康成长需求，开展安全教育、义诊、体检、心理辅导、冬夏令营以及各种体验式社会实践活动。
5、紧急救助项目：针对因突患重大疾病、家庭突发重大灾难等情况的孤困儿童实施紧急一次性救助。

四、具体事项

（一）切实做好基础档案。深入摸底逐级开展孤困儿童状况普查，并严格按照《爱心驿站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做好孤困儿童档案出库、情况变更和纳新，实行动态管理。特别要切实掌握特困、品学兼优孤困儿童的详实情况，做到急需帮扶的孤困儿童档案不漏报；抓好抓实重点救助对象典型档案的申报和核查，力争使家庭生活特别困难、品学兼优的孤困儿童得到及时和长期救助。对档案详实的孤困儿童，典型优先进行帮扶，对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优先进行帮扶。

（二）切实推进基层队伍建设，完善基层组织网络。以县区为单位，实施季度联系制和信息通报制，增加半年考评和反馈，进行年度目标考核；做好资金和物资发放工作，严守纪律，严格执行各项制度。各区、县妇联要及时向市妇联儿童部通报反馈工作情况，工作人员变更要提前做好通报和工作交接。
（三）切实发挥网站作用。有妇女网站的县区要充分发挥各自工作网站作用，设立“爱心驿站”专题栏目，加大网站区县工作信息发布力度，逐步改进信息交流方式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级妇联组织要站在为民生、办实事、解难事，促和谐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打造“爱心驿站”公益品牌，实施孤困、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重大意义，确定分管领导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切实将工作纳入重要日程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。各级妇联组织要采取有效形式，加强对“爱心驿站”公益品牌的宣传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辐射作用，积极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，吸纳社会热心公益、富有爱心的组织和个人加入爱心帮扶的行列中来。

（三）严格把关。各级妇联组织要按照爱心驿站管理办法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待救助儿童摸底、统计、上报（按照待救助的优先选择顺序）和后期的管理及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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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爱心驿站”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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